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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讯 “谢谢法官，我已经拿到全
部工资，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们！祝
你们新年快乐！”近日，如东法院执行干警
收到了一条来自四川籍农民工老吴的感
谢短信。

2020年，吴某到如东某装饰公司（以
下简称装饰公司）打工。自2023年7月开
始，装饰公司连续8个月未支付其劳动报
酬，吴某无奈之下向如东县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申请。

裁决生效后，装饰公司并未自觉履行，
吴某遂向如东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装饰公
司负责人季某表示公司经营不善，目前一
次性履行有困难，希望申请执行人给他一
定的时间，分期履行。吴某考虑到原本与
季某相识，也了解公司目前的经营状况，于
是在法院主持下，双方约定装饰公司先期
给付吴某15000元工资，余款43000元于
2024年12月底前付清。

2024年年底，执行干警在回访中得知
装饰公司并未按照和解协议履行剩余的工
资款项，如东法院执行局遂将该起欠薪案
件列入“凛冬暖薪”集中执行行动的目标案
件之一。行动当日，执行干警对装饰公司
所有的机器设备进行现场查封，并对季某
采取限制消费措施，严肃告知其拒不履行
执行和解协议可能面临的严重后果。季某
表示对于承诺给付吴某的工资一定会在春
节前足额履行，如春节前仍不能履行则同
意法院对查封的机器设备、库存材料进行
司法拍卖。

在强大的执行威慑力下，春节前，装饰
公司按约付清了剩余工资款。

通讯员周景阳 曹锦瑞 记者王玮丽

晚报讯 一男子在明知有生效
民事判决尚未履行完毕且已被申请
执行的情况下，竟与前妻串通转移、
出售名下财产，最终双双被判刑。
19日，通州法院通报了一批打击“拒
执罪”典型案例，该案是其中之一。

2017年，通州法院对杨某锋与
曹某、陈某波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立案受理。陈某波知晓被起诉后，
为逃避法院执行，与前妻张某琴商
议，将两人名下位于崇川区的房产
过户给张某琴一方亲戚，并办理抵
押贷款110万元，其中部分钱款汇

入张某琴母亲银行卡内，该房产实际
仍由陈某波、张某琴二人控制。

同年5月，通州法院作出民事判
决，判令曹某偿还杨某锋借款50万元
并支付逾期利息，陈某波对曹某的上
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该民事判
决于同月17日以张贴公告方式向曹
某、陈某波进行了送达。之后，陈某
波、张某琴知晓了法院的判决情况。
其间，杨某锋申请强制执行。执行过
程中，陈某波将该房产二次抵押给案
外人杨某涛，获得数十万元借款。之
后，陈某波又多次向杨某涛借款。为

归还杨某涛欠款，陈某波将该房产出
售过户给高某某、石某某，售房款共计
197万余元，除去归还银行贷款部分
外，陈某波共计获得106万元，全部还
给杨某涛，却未用于执行法院判决。

通州法院在执行过程中发现其涉
嫌拒执犯罪行为后，收集证据并移送
通州区公安局立案侦查。2024年11
月，该院作出判决，陈某波犯拒不执行
判决、裁定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个
月，张某琴犯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
判处拘役六个月，缓刑八个月。

记者王玮丽 实习生何书梁

晚报讯 电动自行车骑行人在
交通事故中头部着地，因脑外伤所
致精神障碍八级伤残，事发时其未
佩戴安全头盔，得到的赔偿会因此

“打折”吗？记者昨天了解到，南通
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这起交通事故责
任纠纷案作出维持一审的终审判
决，判定车祸碰撞双方各负一半的
责任，保险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
内赔偿张某各项损失合计42.75万
余元。

2023年9月21日中午，吴某驾
驶小轿车在某十字路口左转弯时，
与张某骑行的两轮电动自行车发生
碰撞，张某当即就倒在了地上。张
某未戴安全头盔，头在地上磕得血
流不止。

吴某蒙了，赶忙打着双闪灯下
车，并第一时间拨打了报警电话。
交警部门认定，吴某、张某分别承担
事故的同等责任。后经鉴定，张某
患有脑外伤所致精神障碍，构成人

体损伤八级伤残。同时，司法鉴定所
还出具了鉴定意见，认为张某因交通
事故致多发伤，其伤后需要误工期
180日、护理期90日、营养期90日。

为索赔，张某将保险公司以及驾
驶人吴某一起诉至海门法院。

一审法院另查明，案涉小型轿车
在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300万商
业三者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
一审认定张某损失合计65万余元，其
中交强险内损失198500元，交强险
外损失45万余元。

海门法院经审理认为，事故中张
某未戴安全头盔，与该部分损伤有直
接关系，据此，交强险外损失由保险公
司赔偿一半，即22.9万余元，交强险
内赔偿198500元，判定保险公司共
计赔偿张某42.75万余元。

保险公司不服，认为鉴定报告中
3名证人的证言存在一样的表述，案
涉鉴定不具有公正性，不应赔偿残疾
赔偿金；张某经鉴定为八级伤残，伤残

等级低，对后续生活影响有限，不应支
持被扶养人生活费，向二审法院提起
上诉。

南通中院经审理认为，案涉鉴定
的鉴定机构及鉴定人员均具有鉴定资
质，鉴定程序合法，鉴定依据充分，由
此出具的鉴定意见可以作为证据使
用。鉴定报告中所采纳的证言系村委
会及邻居所出，虽部分表述用语相同，
但结合鉴定机构在鉴定时对张某的精
神检查情况，案涉鉴定所出具的鉴定
意见并无明显不当之处，一审依据鉴
定意见支持相关损失并无不当。被扶
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
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
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标准计算。本
案中，张某被评定为八级伤残，一审依
据其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支持被扶养人
生活费并无不当。遂予以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通讯员顾建兵 陈羽柔
记者王玮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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